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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根據靖娟基金會今年（101 年）調查發現，全台有超過 6 成的兒童曾在遊戲設施受傷，有

54.7%的家長會帶兒童去公園玩，兒童進入公園最常玩的是溜滑梯，最常讓兒童受傷的遊戲設施

也是溜滑梯。該會今年 5 月間依據國家標準 CNS12642，針對五都公園進行抽樣檢測，檢驗溜滑

梯的使用區域、材質、結構、設計規格、使用功能等，每個直轄市檢驗 10 座公園遊戲場的溜滑

梯，共計檢驗 50 座。檢驗結果發現，高達 96%的公園溜滑梯不合格，潛藏導致兒童墜落、骨折

、窒息、脊椎或骨盆受傷的風險，僅有 2 座公園的溜滑梯檢驗結果均符合國家標準要求。由此可

知，我國公共兒童遊戲設施之管理不彰，嚴重危害兒童遊戲安全。 

二、查公園遊戲設施之管理權責分屬各縣市政府，惟各縣市政府之管理強度不一，縱使訂有

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惟相關規定仍缺乏公園遊樂設施維護管理之具體內容，導致許多公園遊樂設

施長期疏於維修保養，兒童遊戲事故傷害亦因此層出不窮。 

三、爰此，為加強公園遊樂設施之安全管理，中央各相關部會應督促地方政府，針對公園遊

樂設施制訂完善的自治管理規範，並汰換公園內不合格之遊樂設施，落實各項遊樂設施之定期檢

查與維修保養，善盡主管機關之管理責任，以維護兒童遊戲安全。 

提案人：王育敏  陳鎮湘  楊玉欣  江惠貞  鄭汝芬  

呂玉玲  王惠美 

連署人：江啟臣  邱文彥  廖正井  蔡錦隆  吳育仁  

李貴敏  蔡正元  詹凱臣  孔文吉  鄭天財  

翁重鈞  簡東明  林德福  黃文玲  李桐豪  

陳雪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淑慧：（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玉欣、江委員惠貞、陳委員碧涵、蔣

委員乃辛、林委員國正等 16 人，鑑於近來毒品氾濫危害校園安全的問題引發國人的關心與不安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校園吸毒人數近年來呈現遞增現象，且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此外，

學生施用毒品種類從有刑責的二級毒品，大量轉向吸食無刑責之三級毒品。政府掃蕩校園毒品持

續多年，但成效仍舊不彰。爰此建請教育部應速協調相關單位重新檢視毒品防制政策，徹底將毒

品掃出校園。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陳淑慧、楊玉欣、江惠貞、陳碧涵、蔣乃辛、林國正等 16 人共同提案，鑑於近來毒品氾

濫嚴重甚至危害校園安全，已到不得不正視的地步。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民國 93 年到 100

年間，校安通報藥物濫用人數呈現遞增現象，且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此外，學生施用毒品種類

從安非他命等有刑責的二級毒品，大量轉向 K 他命、FM2 等吸食無刑責之三級毒品，導致吸毒

人口不斷增加；然毒品不僅是萬惡之淵藪，更是治安敗壞的主因，日前台中檢警破獲販毒集團入

侵校園，逼迫染上毒癮的 60 多名青少年從事販毒或賣春行為，不良組織或幫派透過學生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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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散播毒品，讓校園環境充滿危機，令人十分憂心。現今政府掃蕩校園毒品已持續多年，更成立

直接隸屬行政院的「毒品防制會報」，展示政府緝毒的決心，但成效仍舊不彰。爰此提案建請教

育主管機關儘速展開跨部會協調，與相關單位重新檢視毒品防制政策，徹底將毒品掃出校園，使

青少年遠離毒害。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內毒品及非法藥物自六十年代濫觴以來，由早期「就地取材」的強力膠、速賜康，繼

之以七十年代的紅中、白板、青發等安眠類藥品，以迄七十年代末期自國外進口安非他命與海洛

因的逐漸替代盛行，毒品種類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與科技進步而不斷推陳出新。自八十六年以降，

新興合成毒品如 MDMA（俗稱快樂丸、搖頭丸）、GHB（俗稱 X 液體、液體快樂丸、憂鬱熱情

等）、FM2（俗稱強姦丸、十字仔）、MDA（俗稱搖霸、high 客）、N-N-DMA（二甲基安非他

命）以及麻醉藥物 K 他命（俗稱 K 仔、卡門等）等種類、數量急遽增加，因為政府管制不周、

民眾認知不足，來源容易取得等緣故，濫用族群年齡層也不斷向青少年延伸，令人憂心。 

二、根據教育部的藥物濫用統計資料，民國 93 年到 100 年間，校安通報藥物濫用人數呈現遞

增現象，且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此外，學生施用毒品種類從安非他命等有刑責的二級毒品，大

量轉向 K 他命、FM2 等吸食無刑責之三級毒品，導致吸毒人口不斷增加，青年朋友一旦接觸了

毒品，很少人能成功戒毒，其所伴隨的自殺、自殘以及對學業、事業失去興趣，甚至衍生暴力、

性侵等其他脫序行為，成為社會的亂源，已到相關單位不得不正視的地步。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校安通報藥物濫用總人數 

單位

年份 
警政署統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校安通報 

藥物濫用人數 總  人  數 12 以上未滿 18 歲人數

93 年 37,347 712 135

94 年 49,452 645 137

95 年 45,405 518 231

96 年 52,835 602 294

97 年 52,457 607 815

98 年 44,913 843 1,308

99 年 48,829 1,245 1,559

100 年 46,408 1,349 1,81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教育部 資料截止日期為 101 年 2 月 

三、日前台中檢警破獲販毒集團入侵校園，逼迫染上毒癮的 60 多名青少年從事販毒或賣春行

為，警方破案時，查出最小的藥頭竟然只有 14 歲，不良組織或幫派透過學生在校園內散播毒品

，讓校園環境處處充滿危機，令人十分憂心。 

四、現今政府掃蕩校園毒品已持續多年，教育部從民國 80 年就展開「校園春暉專案」，不過

春暉專案的主要內容，多為宣導性質，成效十分有限。另政府雖成立直接隸屬於行政院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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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會報」，但毒品氾濫問題依然嚴重，成效仍舊不彰。 

五、政府雖一再宣示反毒的決心，但緝毒的成效有限，毒品入侵校園的情形更是嚴重，爰此

，提案建請教育主管機關儘速展開跨部會協調，與相關單位重新檢視毒品防制政策，徹底將毒品

掃出校園，使青少年遠離毒害。 

提案人：陳淑慧  楊玉欣  江惠貞  陳碧涵  蔣乃辛  

林國正 

連署人：孔文吉  簡東明  邱文彥  廖正井  詹凱臣  

林明溱  王進士  謝國樑  楊應雄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八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昭順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江委員惠貞等 27 人，針對榮民因就養條件

不符規定者，在居各縣市之冠的台北市就達 788 人，其中 80 歲以上占 87%，不動產不符條件者

占 14.6%。惟台北市不動產公告現值原本就已居全台最高，且政府預定未來實價登錄後，將拉高

至市價 9 成，倘若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現值合計超過 650 萬元為標準，予以停止就養安置，條

件似顯嚴苛。有鑑於罹患慢性病的老人高達 8 成，且有長期陪伴照顧之需，建請國防部、行政院

退輔會，同時參酌台北市房地價高漲及老榮民健康照顧現況，重新研議就養安置之條件，以真正

落實榮民就養政策之美意。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江惠貞等 27 人，針對榮民因就養條件不符規定者，在居各縣市之冠的台北市就

達 788 人，其中 80 歲以上占 87%，不動產不符條件者占 14.6%。惟台北市不動產公告現值原本

就已居全台最高，且政府預定未來實價登錄後，將拉高至市價 9 成，倘若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

現值合計超過 650 萬元為標準，予以停止就養安置，條件似顯嚴苛。有鑑於罹患慢性病的老人高

達 8 成，且有長期陪伴照顧之需，建請國防部、行政院退輔會，同時參酌台北市房地價高漲及老

榮民健康照顧現況，重新研議就養安置之條件，以真正落實榮民就養政策之美意。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針對榮民因就養條件不符規定者，在台北市為 788 人，為各縣市之冠，其中 80 歲以上占

87%，僅不動產不符條件者占 14.6%，凸顯台北市地區的房地產增值的特殊性，及老榮民健康照

顧兩大問題的爭議性。 

二、有關照顧退伍軍人是世界各先進國家之共識，政府基於照顧對國家奉獻的榮民，同時負

有情感道義責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明確授權退輔會應負起榮民之輔導安置責任，然


